
磐安县⽓象局2020年政府信息⼯作报告

2020年县⽓象局重新梳理组织机构、政策法规、政

策解读等13项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基本⽬录和2项26

个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⽬录。其中“⽓象、地

震等单位发布的预警信息”“⽓象及灾害预警信息”2项

内容同应急管理局联合发布。截⾄⽬前，主动公开信

息59条，年度⾏政执法总体情况涵盖⾏政许可、⾏

政处罚、⾏政强制、⾏政征收、⾏政征⽤及⾏政检查

的有关数据。其中⾏政许可申请事项总数为30宗，

予以许可30宗。⾏政处罚总数为0宗，罚没⾦额0

元。⾏政强制总数为0宗。⾏政征收总数为0宗，征

收总⾦额0元。⾏政裁决总数为0宗。⾏政给付总数

为0宗。⾏政确认总数为0宗。⾏政奖励总数为0宗。

⾏政检查总数为24次。

 

2020年度我局没有收到任何依申请公开政务信息的

申请。同时，也没有公开任何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

不应向社会公开的政务信息。

 

⼀是部⻔履⾏⾏政管理职能重⼼已由“事前审批”向“事

中和事后监管”转移，需要进⼀步创新监管⽅式；⼆

是与政府其他部⻔之间的协作配合不够，需要加强合

作；三是监管还存有盲区。在“互联⽹+监管”平台上

⽆法对注册地不在磐安但在磐安开展业务的防雷检测

企业进⾏检查。四是执法⼈员专业知识有待提⾼。⽬

前我局10名持有执法证⼈员中⽆⼀⼈是专职执法⼈

员，缺乏相应的执法经验，双随机检查中抽取的检查

⼈员⾮相关专业的⼈员对要去检查的企业缺乏相关知

识，对防雷知识，外⾏检查内⾏容易出问题。

2021年，我局将针对以上问题，根据上级⽓象部⻔

和县委县政府的要求，进⼀步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⼯

作的认识，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⼯作的组织领导；深

化⽓象⾏政审批改⾰，完善权⼒清单、责任清单，坚

持依法⾏政、依法管理，依法全⾯提⾼履职能⼒；进

⼀步完善依法决策机制，推进⾏政决策科学化、⺠主

化、法治化；进⼀步完善⾏政执法程序，坚持严格规

范公正⽂明执法；⾃觉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，全

⾯推进政务公开，强化纠错问责，进⼀步强化对⾏政

权⼒的制约和监督，全⾯提⾼依法⾏政能⼒。

 

⽆

 

 
 

⼀、总体情况

⼆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⾏政复议、诉讼情况

 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
